
受理对监察对象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
控告和检举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1号)：第六条 监察工作应当依靠群众。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有权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监察机关应当受理举报并依法调查处理；对实名举报的，应当将处理结果等情况予以回复。 

2.《关于调整设置弋江区纪检监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批复》（芜编办〔2016〕19号）：区纪委监察局信访举报部门受理对党组织、党员和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处理群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接听举报电话、处理网络举报。
二、承办机构

区纪委监察局信访举报部门负责受理对监察对象违反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处理群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接听举报电话、处理网络举报。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四、申请条件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有权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取网络、电话、信函和当面举报等方式，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

２.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对控告和检举进行受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３.对检举、控告的问题作出处理后，由承办的单位将处理结果告知检举、控告人，听取其意见。

七、服务时限

即时受理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弋江区政府四楼区纪委信访室（利民西路418号）

网络举报：登录弋江区纪委监察局“清风弋江”网站（http://www.yjq.gov.cn/SortHtml/1/List_61.html）后，点页面中间“我要举报”图标进入举报页面。也可通过“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政府网站”点击点击进入“清风弋江”网站。

举报电话：0553-4820970。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统一举报电话1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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